
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激励中外青年科学家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，吸引外国

优秀青年科学家来我院工作，服务我国科技外交和我院国际化推进战

略，扩大我院国际影响、提升我院国际化水平，设立“中国科学院青

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（CA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Award for 

Young Scientists）”（简称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），并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 

第二章 奖励对象 

第二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授予符合下列条件的优秀外国青年科

学家及其院内青年合作者： 

1. 外国青年科学家应具有国外高校、科研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

正式教学或科研职位，申请当年 1 月 1 日（含）未满 45 周岁；  

2. 我院青年科学家应属于我院全职在岗科研人员，且申请当年 1

月 1 日（含）未满 45 周岁； 

3. 中外双方通过对等合作，在共同申请项目、共同发表文章、

共同指导学生、资源共享等方面表现突出，并在以下某一方面或多方

面共同取得了优秀的科研成果，且我院所属单位为合作成果的主要持

有者之一： 

（1）在基础研究方面，取得了科技界公认的、重要的创新性的

研究成果。 

（2）在高技术创新方面，取得了重要的技术进步、发明或转移

转化成果。 

（3）在公益性科技创新方面，取得了具有重要社会效益的研究



成果。 

（4）在我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重要仪器设备等研制或建造过

程中，为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做出重要贡献。 

 

第三章 推 荐 

第三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候选人由院长、副院长、院属各单位、

院机关各部门、我院研究员推荐，不接受院外单位推荐，也不接受个

人申请。 

第四条 推荐单位应当按照要求填写《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

际合作伙伴奖推荐表》、准备相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

行审核后报送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。 

第五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推荐材料的受理截止日期为每年的 10

月 30 日。 

第四章 评 审 

第六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评审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专

家委员会成员组成。 

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负责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的评审工作。评审结

果报送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定。 

第八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评审委员会的相关协调服务工作由国

际合作局承担。 

第九条 “青年合作伙伴奖”不分等级，每年评审一次，每次授奖

不超过 3 对中外合作伙伴。往届获奖者不重复授奖。 

第十条 评奖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推荐单位和获奖人。在没有接

到书面通知之前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外透露评审情况。 



第五章 授 奖 

第十一条  颁奖应放在全院型会议适当场合，由中国科学院院长

或副院长为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。 

第十二条 特殊情况下，由其他领导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国内、

外其它地点单独颁奖。 

第十三条 每组获奖者将获得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签发的“中国科

学院青年科学家国际合作伙伴奖（CAS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

Award for Young Scientists）”荣誉证书。 

第十四条  获奖的外国专家自动纳入我院国际人才计划，并推荐

给国家外国专家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争取引智项目和外国

青年学者研究基金。 

第六章 宣传报导 

第十五条 对获奖者及其事迹进行宣传报导，事先应征得推荐单

位和本人的意见。 

第十六条 宣传报导应严守国家保密规定，切实保证科学家的安

全和利益。 

第七章 附 则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《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国

际合作奖管理办法》（科发际字﹝2011﹞77 号）废止。 

 

 


